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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ZB/TY 81002.1-19898软体家具 沙发》(该标准曾由国轻行「19991112号文发布转

化标准号为QB/T 3661. 1-1999，内容同前)和QB/T 1952.1-1994《软体家具 沙发质量检验及分等

综合评定》两项行业标准进行修订，并将该两项标准合并为一项产品标准。

    本标准与原标准在技术内容上有以下变更:

    1.增加了沙发面料— 皮革的理化性能要求，以及泡沫塑料拉伸强度和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2.补充了耐久性试验后压缩量。和蛇赞沙耐久性试验次数的分级指标的要求;

    3.增加了沙发用料，木材含水率和耐久性试验通过次数的标识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轻工业局行业管理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家具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家具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炎熊。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国家轻工业局发布的轻工行业标准QB/T 3661. 1-1999Q软体家具 沙发》

和QB/T 1952.1-1994《软体家具 沙发质量检验及分等徐合评是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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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家具 沙发
代替QB/T 3661.1-1999

      QB/T 1952.1-1994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沙发的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植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供会客.、休息等用途的普通沙发，本标准不适用于特殊用途的沙发。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钩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324-1995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5-1995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4689.4-1984 皮革 物理性能侧试 厚度的测定

    GB/T 4689. 5-1984皮革 抗张强度和伸长率的侧定

    GB/T 4689. 6-1984皮革 撕裂力的侧定
    GB/T 4689.20-1996 皮革 涂层枯着牢度侧定方法

    GB/T 4893. 4-1985 家具表面漆膜附，力交叉切割侧定法

    GB/T 4893.6-1985 家具表面漆膜光泽测定法

    GB/T 4893.7-1985 家具表面漆膜耐冷热沮差侧定法

    GB/T 4893. 8-1985 家具表面漆膜耐磨性测定法

    GB/T 4893. 9-1992 家具表面漆膜抗冲击测定法

    GB/T 6343-1995 泡沫塑料和像胶 表观(体积)密度的侧定

    GB/T 6344-1996 软质泡沫聚合物材料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侧定

    GB/T 6669-1986 软质泡沫康合材料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GB/T 8808-1988 软质复合塑料材料剥离试验方法

    GB/T 13022-1991塑料 薄膜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QB/T 1327-1991 皮革表面颐色摩攘牢度侧试方法

，所示版本均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 沙发

    是使用软质材料、木质材料或金属等材料制成的

3.2 嵌线

    缝合面料时夹人的线条。

3.3 围边

    沙发的座、背和软包扶手的周边部分。

3.4 蛇赞

一 塑 些型经丝遨iiA S形的弹摘。
国家轻工业局1999-07一12批准

，具有弹性的，有靠背和扶手或无扶手的座具

2000一01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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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压缩量a

    在沙发座面的同一检测位置上，分别施加4N和200N垂直向下的力，引起沙发座面沿受力方向的

一段位移差值。

3.6 压缩量a

    在沙发座面的同一检测位置上，分别施加40N和200N垂直向下的力，引起沙发座面沿受力方向的

一段位移差值。

3.了 压缩量‘

    在沙发座面的同一检测位置上，分别施加4N和250N垂直向下的力，引起沙发座面沿受力方向的

一段位移差值

3.8 背松动量

    在耐久性试验前，沙发处于自由状态时，测得的背后面中心线与基面之间的夹角，经耐久性试验后，

在保载条件下，在同一测量部位测得的夹角，其差值为背松动量。

3.9 扶手松动量

    耐久性试验前，沙发处于自由状态时，在两个扶手前沿任选同一水平线上的两固定点之间测得的距

离，与耐久性试验后，在保载条件下，同一两固定点之间测得的距离，其差值为扶手松动量。

3.10 背剩余松动量 」:

    耐久性试验后，在卸载条件下，测得的背后面中心线与基面的夹角，与耐久性试验前自由状态时测

得的夹角的差值，为背剩余松动量。

3.11 扶手剩余松动量

    耐久性试验后，在卸载条件下，按3.9同一测量部位，侧得的两固定点之闻的距离，与耐久性试验前

自由状态时测得的距离的差值，为扶手剩余松动量。

3.12 座前宽B

    扶手前沿内侧座面最宽处;若无扶手沙发则为座面前沿最宽处。
3.13 座深T

    座面前沿中点至座面与背前面交线的距离。
3.14 座前高H，

    座面前沿中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

3.15 扶手高H:

    扶手前部最高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减去座前高。

3.16 背高H,

    背上沿中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

4 产品分类

4.1

4.1.1

4.1.2

4.1.3

按座面弹性材料分类

  中凹形螺旋弹簧沙发:座面主要弹性材料为中凹形弹簧和泡沫塑料制成的沙发。

蛇簧沙发:座面主要弹性材料为蛇簧和泡沫塑料制成的沙发。

海绵沙发:座面主要弹性材料为弹性绷带和(或)泡沫塑料制成的沙发。

4.1.4 混合型弹簧沙发:座面主要弹性材料为中凹形螺旋弹簧、蛇簧和其他形式弹簧构成的座面弹簧

芯，加泡沫塑料制成的沙发

4.2 按包菠面料分类

4.2.1 全皮革沙发:除沙发座面底部外，外表全部使用天然动物皮革包彼的沙发。

4.2.2 主要部位皮革沙发:沙发座面、靠背前面、靠背上沿面和扶手内侧面和扶手上沿面，均使用天然

动物皮革包覆的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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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人造革沙发:使用人造革包覆的沙发。

4.2.4 再生革沙发:使用再生革包覆的沙发。

4.2.5 布艺沙发:使用毛、麻、棉等纺织品面料包援的沙发。

4.3 按沙发骨架材料分类

4.3.1 木骨架沙发:使用木材或各种人造板为主要骨架材料的沙发。

4.3.2 金属骨架沙发:使用金属或金属和木材为主要骨架材料的沙发。

4.3.3 无骨架沙发:整个沙发产品全部使用泡沫塑料等软性材料制成的沙发。

4.4 按使用功能分类

4.4.1 单用沙发:仅具有坐功能的沙发，一般可不标注。

4.4.2 两用沙发:具有坐、卧功能的沙发。

4.4.3 三用沙发:具有坐、卧和储存物品功能的沙发。

4.5 按座前宽分类

4.5.1 单人沙发:供单人坐用的沙发。

4.5.2 双人沙发:供双人坐用的沙发。

4.5.3 三人沙发:供三人坐用的沙发。

4.5.4 组合沙发:由多个单体组合而成，可排列成一定形状的供多人坐用的沙发。

5 产品标记

5.1 产品标记的组成

    产品标记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并顺序排列:

包顶材料 }弹性材料 }骨架材料 { 座前宽 }使用功能 I 沙发-

5.2 标记示例

    a)主要部位用猪皮包扭、蛇簧结构加海绵、组合单用、木骨架、企业自定型号为98A型的沙发:

    主要部位猪皮蛇赞木骨架组合沙发-98A

    b)以毛和麻混纺织物包搜、海绵绷带结构、企业自定型号为98B型的三人两用木骨架沙发:

    毛麻海绵木骨架三人两用沙发一98B

6 技术要求

6门 主要尺寸

6.1.， 单人沙发的主要尺寸见表 1，尺寸标注见图1和图2,

                                                  表 1                                                mm

座前宽B 座深 T 座前高H, 扶手高H, 背高H3

>480 480 600 360̂ -420 簇25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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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1 7乒卜

                                                  图 2

6.1.2 双人及双人以上的沙发，除座前宽按表1相应增加尺寸外，其他部位的尺寸和单人沙发相同，座

前宽双人不小于96omm，三人不小于144omm。

6.1.3 其他各种型式的组合沙发参照表1规定的相应尺寸。

62 产品尺寸极限偏差及形状和位置公差

621 产品尺寸极限偏差见表2。

                                                  表 Z mm

座前宽B 座深 T 座前高H， 扶手高H: 背高H。
  活垫

长、宽、深

士8 士8 士8 士8 士5 士5

6.2.2 同一件产品的两只扶手高的相对差值应不大于4mm。

6.2.3 组合沙发或成套供应的沙发同一部位的尺寸极限偏差应按表2规定的数值，同取正偏差，或同

取负偏差。

6.2.4 产品形状和位置公差见表3。

                                                  表 3 mm

部 位 尺寸界限 外形对称度 对称围边厚度差

背
镇1000

对角线

长度差

<8

< 5

> 1000 < 10

座
簇1000 <8

> 1000 < 10

对称扶手 (1000 最大误差<8

6.2.5 沙发底脚着地的不平度偏差应不大于Zmm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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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用料要求

6.3.1 内部用料树种不限，但应符合GB/T 3324-1995中4. 3. 5, 4. 3. 6和4. 3. 8-4. 3. 10的规定。旧

木材应刨削加工后才能使用

6.3.2 外部木制件用料

6.3.2.1 在一件产品或一套产品中，应使用同一树种的木材，材色和纹理应近似，针、阔叶材不得混合

使用。

6. 3.2. 2 有贯通裂缝、虫蛀、腐朽、死节子、树脂囊等缺陷的木材不得使用，斜纹材斜纹程度超过20

的不得使用

6. 3.2. 3 其他轻微材质缺陷，如裂缝、钝棱等，进行修补加工后，不影响产品结构强度和外观的可以使

用，未经修补加工的不得使用。

木材含水率应符合产品所在地区年平均木材平衡含水率W;A级为W-10o;B级为W;G级为

。经销单位或团体订货单位对术材含水率另有要求时，应在合同中明示。

金属件材料

  产品使用的普通碳素冷轧带钢、普通碳素钢和低合金结构薄钢板，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宁的要

  受力部件的各种圆管和异型管材，其管壁厚度应不小于1. 2mm,

  各种管材不允许有裂缝、叠缝，管材对接不允许有错位。

各种弹簧用钢材其性能应不低于65Mn钢或70号钢。

背面需用的中凹形螺旋弹赞、蛇簧数见表4,

                                          表 4

3
川
4
4.1

4.2
43
5
魔

3

+

3.

3.

0
3

东

3.

e

W

6.

e

求

e

已

e

沙 发 类 型
单 人

双人、三人
背 座

中凹形螺旋弹赞沙发 不少于 4个 不少于 9个

按单人沙发的用

t相应增加

蛇簧沙发 不少于 3根 不少于4根

混合型弹簧沙发 蛇赞不少于3根
  蛇赞不少于4根，中凹

形螺旋弹赞不少于4个

6.3.6 麻毡(布)、棉毡、棉胎、棕毡等衬垫料应干燥、卫生，无霉烂变质，无夹杂泥沙及金属杂物，不允许

使用废旧衬垫料。如使用再生衬垫料的应在产品标志中明示。

6. 3.7 泡沫塑料应符合表5规定的要求。

表 5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A级 B级 C级

表观(体积)密度
底座部位，)25kg/m'

其他部位，》22kg/m'

拉仲强度，kPa 妻100 )90 妻85

压缩永久变形，% 簇5.0 簇7.0 蕊10.0

6.3.8 包覆面料

    a)皮革应符合表6规定的要求。

    b)人造革和适合沙发用的棉、毛和麻等纺织包顶面料应符合相应标准的合格品要求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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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项 目 A级技术要求 B级和c级技术要求

厚 度，mm > 1.5 0.9- 1.5

撕裂强度，N/mm 》35 妻30

断裂伸长率，% 夏80

颜色摩擦牢度 妻4. 5/3. 5(干/湿)

涂层枯着牢度 )2. 5N/l Omm

6.4 产品力学性能要求

    注:本条对无骨架沙发不适用

6.4.1 各等级产品的耐久性试验次数，应符合表7规定的要求。

                                                  表 7

沙 发 类 型 A级 B级 c级

中凹形级旋弹赞沙发

90000 50000 30000海绵沙发

混合型弹费沙发

蛇黄沙发 60000 40000 20000

6.4.2 耐久性试验通过各等级时，座、背的面料应完好，无破损。垫料无明显移位，弹簧无倾斜，无断簧，

弹簧与骨架结合处无松动，绷带无损坏，骨架无永久性松动或断裂。

6.4.3 产品经耐久性试验后，各试验部位的位移童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 8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背后面松动t ,c> (2

背后面剩余松动t. (0) 簇1

扶手松动盈,mm 单人簇30，双人及双人以上镇15

扶手剩余松动I 'mm 单人(15，双人及双人以上<-7. 5

压缩$ a,mm ) 55

压缩盈c,mm 30̂ -40

6.5 漆膜涂层和电镀层理化性能要求

6.5.1 木制件表面漆膜理化性能应符合表9规定的要求。

6.5.2 金属件表面烘漆、喷塑、电镀层等理化性能应符合表10规定的要求。

6. 5.3 包覆面料缝口强度要求

    各种包扭面料的拼接缝口脱开程度:A级不大于5mm, B级和c级不大于6mm,

6.6 产品外观及感官要求

6.6.， 异常声响

    徒手欺压座面和背面，应无异常的金属摩擦和撞击等响声。

6.6.2 纺织面料

6.6.2.1 拼接的面料图案应完整，绒面的绒毛方向应一致，面料应无明显色差。

6.6.2.2 面料应无划伤，无色污和油污。
6.6-2.3 面料应无残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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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3 皮革和人造革或再生革面料

    皮革、人造革或再生革面料应无色差，表面无龟裂、破损，无油腻感。

                                                    表 9

项 目 试验条件
技 术 条 件

A级 B级 c级

漆膜附着力 交叉切割
1级 割痕光滑.无

漆膜剥落

2级 割痕交叉处有

漆膜剥落，沿割痕有

很少断续剥落

3级 漆膜沿割痕有

断续或连续剥落

漆膜光泽，%
光泽值按光线投射到

  试样的角度为6。“

1级

原光 妻90

抛光 )85

坡孔亚光 25̂ 35

显孔亚光 簇14

2级

原光 80̂-89

抛光 75̂-84

填孔亚光 15̂ 24

显孔亚光 15̂-24

3级

原光 70-79

抛光 65--74

填孔亚光 -<14

显孔亚光 25-35

漆膜耐磨性 磨转2000次
1级

漆膜未嗯白

2级

漆膜局部轻徽尽白

3级

漆膜局部明显露白

漆膜耐冷热

    温差

温度为((40 f 2)0C，相

对湿度98%一”写，和

(一20士2)"C

试验3周期后，应无裂纹、鼓泡、明显失光和变色等缺陷

漆膜抗冲击 冲击高度50mm 不低于3级

表 10

分 类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烘漆、喷塑涂层

硬度 ) 0.4

冲击强度 》 3. 92J，无剥落、裂纹或皱纹等

耐腐蚀 耐盐水1h不得有锈蚀、鼓泡开裂

附着力 ) 3级

光泽度 ) 65

电镀层

结合力 铰层不应有起皮或脱落现象

粗糙度 R.簇 1. 25pm

抗盐雾 锈点(2。点/dm'，其中直径1. 5.m得锈点不超过5点

铭层厚度 妻 0. 3pm

电化层 氧化膜厚度 妻 3pm

6.6.4.1 缝线无跳针，无明显浮线。嵌线应圆滑挺直，无外露线头。圆角应均匀对称。

6.6.4.2 外露泡钉排列应整齐，间距基本相等，无松动脱落，无明显敲扁，无脱漆等缺陷。

6.6-4.3 各种材料的包孤面料应平服饱满，松紧均匀，不允许有皱折等缺陷;工艺性皱折线条应对称均

层次应分明。

.5 安令性

，

户
0

户
D

匀

已

5.1

6.5.2

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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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露金属件应无刃口和毛刺。

座面与扶手或靠背之间的间隙内，徒手深人应无刃口和毛刺。

沙发在正常使用中，应无尖锐金属物刺穿出座面和背面n

已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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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木结构工艺

6.6.6.1 沙发内部木制件应经刨削，结合应牢固无松动，不允许有开裂缺陷存在。

6.6-6.2 沙发外部木制件表面应精光，无啃头、刨痕、横茬、逆纹、沟纹和机械损伤，手感应无毛刺。

6.6-6.3 木制件外表应倒棱，圆角和弧度及线条应对称均匀，顺直光滑。

6.6.6.4 木制件外表对称部件的材质、纹理、颜色应相似。

6.6.6.5 木制件车木线型应一致，凹凸台阶应匀称，对称部位应对称，车削线条应清晰、光滑，不得有刀

痕、砂痕等缺陷。

6.6.6.6 木骨架刚度应符合表n规定。

                                                    表 11                                        mm

规 格 底脚离地高度

座前宽 >1000 C级40,B级 35,A级 30

座前宽 簇1000 C级20,B级 15,A级 10

6.6.7 金属件工艺结构

6.6.7.1 产品外部金属管弯曲处的不圆度:直径小于25mm圆管不圆度应不大于2mm，直径不小于

25mm圆管不圆度应不大于2. 5mm,图管弯曲处的皱纹高低之间的差值应不大于0. 4mm,弯曲处弧型

应圆滑一致。

6. 6. 7.2 产品外部金属件焊接处应无夹渣、气孔、焊瘤、焊丝头、咬边和飞溅，不允许有脱焊、虚焊、

焊穿。

6.6.7.3 金属件铆接处的铆钉应端正圆滑，无明显锤印和毛刺，不得有漏铆和脱铆。

6.6.8 漆膜涂层和电被层外观

6.6.8. 1 木制件表面漆膜涂层应无明显流挂、鼓泡、皱皮、漏漆、涨边、过楞、积粉杂渣、刷毛、毛刺和

色差。

6.6-8.2 金属件烘漆和喷塑涂层不得有露底、凹凸疙瘩、皱皮、飞漆、色差和流挂。

6.6.8.3 电镀件镀层表面不得有烧焦、露底、针孔、花斑、划痕、毛刺。

6.6-8.4 木制件漆膜应无粘漆，金属件烘漆和喷塑涂层应无粘漆及漆膜剥落，电被件被层应无裂纹、剥

落和返锈。

6.6.9 五金配件和装饰件安装

6.6.9.1 五金配件安装应端正、严密牢固，不得有少件，五金件安装孔内不得漏拧螺钉，不得有毛刺，活

动件使用应灵活。

6.6-9.2

6.6-9.3

各种装饰件安装应严密牢固，不允许有松动.安装应端正对称。

产品内部的金属件和各种类型的弹簧及五金配件均应经防锈处理，不得有锈迹

7 试验方法

了.1 主要尺寸

    产品的主要尺寸检验应检查图样标注的设计尺寸是否符合6.1的规定。

了.2 尺寸极限偏差

7.2.1 应采用每米误差士0. 6mm的3m钢卷尺，测量出产品实物的尺寸后，与图样标注的设计尺寸比

较，其差值则为极限偏差。

7.2.2 座、背外形对称度，是分别测量出座面、背面的两个对角线长度尺寸，然后分别求出其对角线之

差值。

7.2.3 围边厚度差，是分别测量出相对于沙发对称轴两边对应围边的厚度，然后求出对应围边的厚度

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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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扶手对称度，是以两只扶手正视面为一个四边形之两对边，测量出该四边形之两个对角线长度

尺寸，然后求出对角线差值，则为扶手对称度差值

7.2.5 座前高，是将直径l00mm圆形垫块置于沙发座面中心线上，使垫块的侧边与沙发前沿平齐，对

于弧形前沿使垫块置于沙发座面前沿刚好不会掉下之处，通过垫块垂直向下施加75N力(含垫块自

重)，测出垫块表面与水平地面的距离再减去垫块厚度即为座前高(见图2)a

7.3 木材含水率

    采用木材测湿仪，精度士20o，在样品离地面l00mm以上部位任选3个部件，每个部件测量三个点，

求出每个部件的算术平均值，读数精确至1%，取最大平均值，为木材含水率的测定值。

7.4 泡沫塑料

7.4.1 表观(体积)密度测定应按GB/T 6343规定进行。试样规格:50mm X 50mm X 50mm(若试样厚

度小于50mm，则应以实际厚度为准)。

7.4.2 拉伸强度按GB/T 6344进行测定。有效标距50mm,

7.4.3 压缩永久变形按GB/T 6669中方法A进行测定。试样厚度25mm,压缩 75%}

了.5 沙发皮革面料理化性能

7.5.1 厚度按GB/T 4689.4进行侧定，在沙发上使用皮革的各部位剪取40mm X 40mm试样5块，分

别测出其厚度再求出算禾平均值，即为厚度侧定值。

7. 5.2 撕裂强度按GB/T 4689. 6进行测定，取样部位不论。

7.5.3 断裂伸长率按GB/T 4689.5进行侧定，取样部位不论。

7.5.4 颜色摩擦牢度按QB/T 1327进行测定，取样部位为试件的座、背面。

7. 5.5 涂层粘着牢度按GB/T 4698.20进行测定，取样部位为试件的座子背面。

7.6 耐久性

    产品的耐久性试验按附录A(标准的附录)进行测定。

7了 漆膜涂层、电镀层理化性能

7. 7. 1 木制件表面漆膜理化性能按GB/T 4893. 4, GB/T 4893. 6, GB/T 4893. 7, GB/T 4893. 8,

GB/T 4893.9进行测定。

7.7.2 金属件表面烘漆、喷塑理化性能按GB/T 3325-1995中5.1211进行侧定。

7.7. 3 金属件表面电镀层理化性能按GB/T 3325-1995中5.12.2进行侧定。

了.8 面料缝口脱开程度

    面料缝口脱开程度按附录丑(标准的附录)进行测定。

7.9 产品底脚着地不平度

    平板规格应不小于2200mm X 1200mm，高度不限，平面度不大于0. 5mm,将试样放置于平板上，采

用塞尺测量底脚的底面与平板表面之间的间距。

7.10 木骨架刚度

    将木骨架沙发的一个前落地点抬起到规定的分级指标高度，然后用塞规0. 5mm的塞片检查另一

个前落地点与地的缝隙，若能塞人，则可判定本检验项目的分级指标合格。

7.1， 产品外观和感官

    产品外观和感宫检验应在自然光或近似自然光(如40W 日光灯)下，视距为700mm-1000mm，由3

人共同进行，以多数相同的结论为评定依据。

8 检验规则

8.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的检验

8.1.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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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r.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应每一年进行一次的型式检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8.1.2 型式检验应采用抽样检验，在一个检验周期内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以件为单位的产品抽样数为

4件，2件封存，2件送检;以套为单位的产品抽样数为2套，1套封存，1套送检(若成套产品中有多件相

同的单位，则送 2件，其余的也封存)。

    木制件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试验样板，应在与送检样品相同材料、相同工艺条件下制作，样板规格:

250mrri X 200mm,厚度3mm-5mm, 3块;直径为100mm, 3mm ̂-5mm，中心孔直径8. 5mm, 3块。必要

时也可在送检样品上直接取样。

    金属件表面烘漆和喷塑理化性能试验样板应符合表12要求。电镀层理化性能试验样板，应在送检

样品上直接取样。

                                                          表 12

试验内容 材 料 样板数量，块 样板厚度，mm 样板大小，mm

漆膜硬度 玻璃板(光平面) 3 3-5 100火 100

冲击强度 马口铁板 3 0.20- 0.30 100火50

耐腐蚀 普通低碳薄钢板 3 0.80- 1.50 150火70

附着力 马口铁板 3 0.20--0.30 100火 50

光泽度 玻璃板 3 2̂ -3 90火20

8.1.3 检验程序

    在送检样品中任选1件进行外观和感官检验后，并在该件样品上取样，进行面料和泡沫塑料以及理

化性能等的各项试验，另 1件样品单独进行耐久性试验。

8.1.4 检验项目单项判定

    检验项目分为分级项目和一般项目;检验不合格项目分为A类不合格、B类不合格和C类不合格，

详见附录C(标准的附录)。

8.1.5 单位产品质量综合判定

    a)优等品〔即A级产品):一般项目均应合格。分级项目中允许有1项B级，耐久性项目必须是

A级。

    6)一等品(即B级产品):分级项目中允许有1项c级，耐久性项目必须是B级。一般项目中允许存

在2项C类不合格，但不允许有A类和B类不合格。

    c)合格品(即c级产品):分级项目均应达到c级。一般项目中允许存在1项B类不合格和1项c

类不合格，或3项c类不合格，但不允许有A类不合格。达不到合格品要求的，为不合格品。

    d)成套产品应按其中实物质量水平最低的1件产品，作为该套产品的实物质量水平判定结论。

8.1.6 型式检验判定

    产品按8.1.3程序检验后，所有应检项目按8.1.5判定的结论即为型式检验的结论

8.1.7 复验规则

    产品经型式检验不合格的，可进行一次复验，复验样品应从封存样品中进行，复验项目应对型式检

验不合格的项目和因试件损坏而未能检验的项目进行。复验结果应按8.1.5中a)进行判定，并在检验

报告中注明“复验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

8门.8 优等品和一等品等级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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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等品和一等品等级的确认，须由国家级质量检验中心，行业专职检验机构或受国家、行业委托的

检验机构出具的实物质量水平的检验证明;合格品由企业检验判定。

8.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是产品出厂必须进行的检验，其检验应在本周期型式检验合格的基础上由生产企业进行。

8.2门 出厂检验应对出厂的产品进行全数检验。

8.2.2 出厂检验项目应根据产品类别，对照技术要求6. 1. 1-6. 3. 6及6.6和9.1逐项进行检验。

8.2.3 出厂检验综合判定应按8.1.5中c)和d)进行判定。对已获优等品或一等品确认的产品，出厂检

验应按确定的等级要求进行综合判定，若达到该等级要求的可判定为该等级，否则应判为不合格品。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 标志

9.1.1 产品上应有持久性的商标或厂标铭牌。产品还应以中文的“产品质f保证书”形式作出标志。

9门.2 产品标志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a)制造厂名、厂址;

    b)产品标记(5.1);

    c)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d)质量等级以及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号;

    e)三包内容。

9.1.3 标志上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a)包搜面料名称;

    b)各层衬垫料名称;

    c)泡沫塑料的密度、拉伸强度及75写压缩永久变形量;

    d)所用木材的含水率;

    e)耐久性试验的次数。

9.2 包装

    必要时，产品应有包装，防止产品在运输途中受到损坏。有外包装的产品，应在包装上标注产品标记

和厂名、厂址。

9.3 运输

    无外包装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加衬垫和被盖物，防止产品损伤和日晒雨淋。

9.4 贮存

    产品在贮存期间，应保持通风、干燥;堆叠时应加衬垫物，储存场所应符合产品的使用环境条件，防

止污染和日晒雨淋，以防产品受到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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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力学性能试验、座面商度、

压缩f a,b,c、松动f和剩余松动，的测f

Al 力学性能试验

Al. 1 原理

    沙发的力学性能试验主要是试验沙发的座、背和扶手的耐久性。试验时将一定形状、质量的加载模

块，以规定的加载形式、频率，分别对座、背和扶手表面重复加载。这一试验方法是模拟日常使用条件下，

检验沙发对长期重复性载荷的承受能力。

矗1.2 试验设备附件的规定

Al. 2.1

      注:

Al. 2. 2

Al. 2.3

座面加载模块的加载质量为(50士0. 25) kg。尺寸、形状见图Al,

                                          图 Al

加载质t是指以加载模块为主的对试件构成实际加载各有关零、部件的总质量。

  背面加载模块两个，质量不限，材料以硬质木材或塑料等为宜。尺寸、形状见图A2

                                          图 A2

扶手加载模块两个，材料以硬质塑料为宜。尺寸、形状见图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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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4 配重金属板的质量为(70士0. 5)kg。尺寸、形状见图A4.

夕
  l

中50

夕 一
Tm 350

                        图 A3 图 A4

A1. 3 试件

    力学性能试验的试件应是符合被检产品型号的装配完整的成品。

A1.4 试验程序

Al. 4.1 概述

    耐久性试验之前，沙发的座面应先进行预压。为了正确各阶段座面耐久性试验的加载，须事先调整

座面加载模块的跌落高度。因此，必须在各个阶段试验前进行座面高度与压缩量的测量，并由此确定座

面加载模块的跌落高度。沙发的背面和扶手耐久性试验，是通过加载模块以规定的力在试验部位上进行

加载。

A1. 4. 2 座面预压

Al. 4.2.1 座面高度测量

    座面预压前，按A2的规定，进行试验部位座面高度的测量。

Al. 4.2.2 背后面、扶手松动量测量准备工作

    座面预压前，按A3的规定，进行背后面d:和扶手间D，的测量。

Al. 4.2.3 座面试验部位

    单人沙发的试验部位见图A5。双人及双人以上沙发的试验部位见图A6，并在配重位置放置一块按

Al. 2. 4规定的配重金属板。

一州

                                                  图A5

Al. 4.2.4 座面预压方法

    座面加载模块置于水平放置的沙发座面试验部位上。其下表面至基面的距离调整到按Al. 4.2. 1

测得的试验部位的座面高度，座面加载模块由此高度自由跌落，对座面进行100次重复加载，其频率为

0. 33Hz---0. 42Hz (20次/min-25次/min).

座面预压结束后，沙发在卸载情况下自由恢复15min，然后进行耐久性第一阶段试验

Al. 4.3 耐久性第一阶段试验

Al. 4.11 座面耐久性第一阶段试验

Al.4.3.1.1 座面高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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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规定的可坐人数x2

    耐久性试验前，按A2的规定，进行试验部位座面高度的测量。

A1. 4.3，.2 压缩量a,b和c的测量

    座面高度测I后，按A2规定，进行试验部位压缩量a,b和c的测量。

Al.4.3.1.3 座面耐久性试验的加载

    座面加载模块里于水平放置的沙发座面试验部位上，座面加载模块下表面至基面的距离调整到按

Al.4.3.1.1测得的座面高度与按Al.4.3.1.2测得压缩量a，的50%之和，作为加载模块的跌落高度。

按此高度，对座面进行5000次重复加载，其频率为0. 33Hz-0. 42Hz(20次/min-25次/min),

Al. 4.12 背面耐久性第一阶段试验

Al.4.12.1 背面试验部位

    单人沙发的试验部位见图A7。双人及双人以上沙发的试验部位中心线应与座面试验部位中心在同

一垂直平面上。

    注:当沙发的背前面上沿小于450mm时，则背面加载模块的上周边应与沙发背前面上沿平齐

Al.4.12.2 背面耐久性试验的加载

    背面耐久性试验的加载应与Al.4.3.1.3同时进行。当座面的试验部位置于座面加载模块下方时，

将背面加载模块调整到按Al. 4. 3. 2. 1规定的背面试验部位。通过两个背面加载模块对背面加载。卸载

时，背面先卸载，座面后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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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4.13 扶手耐久性第一阶段试验

Al.4.3.3.1 扶手试验部位

    单人沙发的试验部位见图A8。双人及双人以上沙发的试验部位与单人沙发相同，但只对接近座面

试验部位的一只扶手进行加载。

A1. 4.3.3. 2 扶手耐久性试验的加载

    扶手耐久性试验的加载应与Al.4.3.1.3同时进行。当座面的试验部位置于座面加载模块下方时，

将扶手加载模块调整到扶手试验部位，通过与水平成45。方向(见图A8)的扶手加载模块，对扶手各施加

250N力，两个扶手加载模块应同时对扶手进行500。次加载(双人及双人以上沙发只对一只扶手进行加

载)，每次加载应与座面加载模块对座面加载同步。

45'     45'

                                                  图A8

Al. 4.14 检查和评定

    耐久性第一阶段试验结束后，检查面料、弹簧、衬垫料，若符合6.4.2的规定可评为通过耐久性第一

阶段试验。

    然后，沙发在卸载情况下自由恢复15min后进行下一阶段试验。

Al. 4.4 耐久性第二阶段试验

Al. 4.4.1 座面高度、压缩量a的测量

    座面高度、压缩量a的测量应按Al.4.3.1.1,A1.4.3.1.2的规定进行。

Al. 4.4.2 座面、背面、扶手耐久性试验加载

    座面、背面、扶手耐久性试验的加载应重复Al. 4.3.1.3, Al.4.3.2.2, Al. 4.3.3.2的规定。但其中

座面加载模块的跌落高度应为Al. 4.4.1侧得的座面高度与压缩量砚的50%之和，加载次数为25000

次，蛇簧沙发加载次数15000次。

Al. 4.4.3 背后面松动量、扶手松动量和剩余松动量的测量

    产品按等级要求通过耐久性第二阶段试验时，在耐久性试验结束后，按A3的规定，进行背后面松

动量、扶手松动量和相应的剩余松动量的测量。

Al. 4.4.4 压缩量a,b和‘的测量

    产品按等级要求通过耐久性第二阶段试验时，在耐久性试验结束后，按A2的规定，进行试验部位

压缩量a,b和c的测量。

Al. 4.4.5 检查和评定

    耐久性第二阶段试验结束后，检查面料、弹簧、衬垫料并检查各项松动量、剩余松动量及压缩量a,b

和。。若符合6.4.2和6.4.3的规定，可评为通过耐久性第二阶段试验。

    沙发在卸载情况下自由恢复3h后，可根据产品标准要求进行下一阶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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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45 耐久性第三、第四及以后各阶段试验

A飞451 座面高度、压缩量a的测量

    座面高度、压缩量a的测量应按Al.4.3.1.1，Al.4.3.1.2的规定进行。

Al.4.5.2 座面、背面、扶手耐久性试验加载

    座面、背面、扶手耐久性试验的加载应重复Al.4.3.1.3，Al.4.3.2.2，Al.4.3.3.2的规定。但其中

座面加载模块的跌落高度应为Al.4.5.1测得的座面高度与该阶段压缩量石的50%之和，耐久性第三、

第四及以后各阶段试验的加载次数为20000次。

Al.4。5.3 背后面松动量、扶手松动量和剩余松动量的测量

    各阶段耐久性试验结束后，按A3的规定，进行背后面松动量、扶手松动量和相应的剩余松动量的

测量。

Al.4.5.4 压缩量a、b和c的测量

    各阶段耐久性试验结束后，按AZ的规定，进行试验部位压缩量a、b和c的测量。

Al.4.55 检查和评定

    耐久性第三及其以后各阶段试验结束后，检查面料、弹簧、衬垫料并检查各项松动量、相应的剩余松

动量及压缩量a、b和‘。若符合6.4.2和6.4.3的规定，可评为通过耐久性第三阶段及其以后各阶段

试验。

Al.4.5.6 第三阶段及其以后各阶段试验后，若根据产品标准要求进行下一阶段试验，应在卸载情况

下让沙发自由恢复3h。

AZ 座面离度、压缩t的洲，

AZ.1 测量装置与检测部位

AZ.1.1 圆形垫块

    圆形垫块的测量表面是一刚性圆形平面，尺寸、形状见图Ag。

AZ.1.2 座面高度、压缩盘的检测位置

    试验部位座面高度、压缩量的两个检测位置见图A10

夕

，一。
图 Ag

l

    试脸部位

  \

川入}，站!、、、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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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门
一 、’

17。一
图 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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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座面高度测量方法

    沙发安放在水平放置的平板上，将圆形垫块放置在沙发座面的一个检测位置(见图A10)上，使圆形

垫块的测量表面与座面相接触。通过圆形垫块中心垂直向下施加4N力，此时，测得圆形垫块的测量表

面与平板的距离。读数单位为毫米。在另一检测位置上，重复上述测量。取两个检测位置所测得的两段

距离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某阶段试验时的试验部位座面高度。

A2.3 压缩量a,b和c的测量方法

    按A2. 2方法作座面高度测量，并在施加4N力后.以(100士20)mm/min的均匀速度，继续加力至

40,200,250N，且计算这一检测位置的三个压缩量a,b和。(见图All)。重复上述方法，测得另一检测位

置的三个压缩量，然后分别计算这两个检测位置的压缩量的算术平均值a,b,c,标上脚标后，作为某阶
段试验的实测压缩量a,b和。。

〔
[二40N

〔二
蒸

图 All

A3 松动f和剩余松动.的侧.

A3门 背后面松动量、背后面剩余松动量测量方法

    耐久性试验前，沙发安放在试验机的基面上，且处于自由状态。测量背后面中心位置顶点在基面上

的投影点到某一适宜的基准点(例如沙发两后腿落地点连线中点)的距离d,;在耐久性试验的第二(或

第三及其以后各阶段)试验后，在保载条件下，测量背后面中心位置顶点在基面上的投影点到基准点的

距离d2;在耐久性试验的第二(或第兰及其以后各阶段)试验后，在卸载条件下，再测量背后面中心位置

顶点在基面上的投影点到基准点的距离d,。然后按式(All和式(A2)计算背后面松动量x和背后面剩

余松动量yo

d2-d,

x=arcsm      H, ’..”””‘””””’‘”””’““““”‘””

y= arcsin
d,-d,
  H.,

(Al)

(A2 )

式中:1..1, 背高。

A3.2 扶手松动量和扶手剩余松动量测量方法

    耐久性试验前，沙发安放在试验机的基面上，且处于自由状态。两只扶手前沿任选同一水平线上的

两固定点，测量这两点之间的距离D，。与耐久性第二(或第三等)阶段试验结束后，沙发在保载条件下测

得两相同测量点之间距离D:的差值，为耐久性第二(或第三等)阶段试验后的扶手松动量。

    接着使扶手卸载,1h后测得两固定点之间距离D:与扶手耐久性试验前测得两固定点之间距离D,

差值，为耐久性第二(或第三等)阶段试验后的扶手剩余松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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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缝口脱开程度试验方法

B1 原理

    垂直于面料接缝方向上加一个负荷为120N的力，若使接缝发生脱开，测量脱开的最大距离。

B2 设备

    拉力试验机，其上下夹具距离为l00mm，下夹具无载荷时下降速度为50mm/min.

B3 试件

    50mm X 200mm，共3块。取样时应在接缝的两头预留约30mm长线头并打死结，以防接缝两头

松开。

B4 试验程序

B4.1 拉力试验机夹具分开至l00mm，两个夹具边缘须相互平行且垂直于移动方向。

B4. 2 试样固定于夹具中间(试样下端先挂上2N的预加负荷重锤，再拧紧下夹具)使接缝与夹具边缘

平行。

B4. 3 以50mm/min速度逐渐增加其负荷至(12015)N时停止下夹具下降，然后在拉力试验机上垂直
量取其接缝脱开的最大距离。见图Bl,

撼捧弃肠一
                                                      图 B1

B4.4 将3块试样的最大距离相加再求其平均值并精确至。. 5mm即为缝口脱开程度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检脸项目单项判定

C1 检验项目单项判定见表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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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l

检验项目分类 不合格项目类别
刁之目 T见勺曳夕r 万

分级项 目 一般项目 A类不合格 B类不合格 c类不合格

6. 1 了 0

6. 2. 1 丫 O

6. 2. 2 甲 O

6.2. 3 丫 0

6. 2. 4 甲 0

6.2.5 丫 0

6.3.1 丫 0

6.3.2.1 丫 0

6. 3. 2.2 寸 0

6. 3. 2. 3 侧 0

6.3.3 了 O

6.3.4.1 甲 O

6. 3.4. 2 侧 0

6. 3. 4. 3 了 0

6. 3. 5 了 n

6. 3. 6 丫 0

6. 3. 7 丫 .O

6. 3.8 侧 O

6. 3. 9 侧 O

6. 4. 1 侧 O

6. 4.2 丫 .O

6. 4. 3 了 O

6. 5. 1 丫 O

6. 5.2 侧 0

6. S. 3 丫 O

6.6. 1 侧 O

6. 6. 2. 1 训 O

6.6. 2.2 丫 0

6. 6. 2. 3 训 O

6. 6. 3 一 侧 O

6. 6. 4. 1 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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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i(完)

项目检验序号
检验项目分类 不合格项目类别

分级项 目 一般项 目 A类不合格 s类不合格 c类不合格

6. 6.4. 2 丫 ☆O

6.6.4.3 了 .O

6.6.5 丫 O

6. 6. 6. 1 丫 O

6. 6.6. 2 训 0

6. 6. 6.3 侧 O

6. 6. 6.4 侧 .O

6. 6. 6.5 侧 0

6.6.6.6 侧 O

6.6.7.1 侧 O

6.6.7.2 侧 ☆O

6.6. 7.3 侧 ☆O

6.6.8.1 丫 O

6.6.8.2 丫 O

6.6. 8. 3 侧 O

6.6.8.4 喇 O

6.6. 9. 1 训 .O

6. 6. 9.2 了 ’O

6.6.9.3 丫 0

9.1 丫 O

注

1 “，”表示该单项中有2个以上位验内容的，若有一个检验内容不符合技术要求.应按一个不合格计数

2 “☆”表示该单项中有多个检验内容，若全部内容均合格的，则判定该项为A级下若存在2个不合格内容的，则

    判定该项为B级;若存在3个不合格内容的，则到定该项为C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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